
 

            110 年 06 月份廉政宣導        製作人藍韋倪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對爆裂物的認識與防處 

一、 認識爆裂物 

1.定義：指有爆發性且有破壞力，可於瞬間將人員、物品殺傷或損毀

者。 

2. 觀念：過去多以為爆裂物的外型都是鐵殼有風尾葉的炸彈，而現在多

是經過偽裝成不易發覺其危險性徵候的日常物品，如信件、包裹、禮

盒、食品或手提箱等詭雷炸彈。 

3. 種類：有土製炸彈、信件包裹炸彈、其他可塑性炸彈等。 

4. 引爆：引爆裝置方法很多，可藉壓發、拉發、震動、感應、遙控或其

他方式誘使接通電路而引爆電雷管，造成爆炸。 

二、 如何發現可疑爆裂物 

1. 如發現可疑信件、包裹、箱篋，或有聲

響之不明物品，和不確定物主的任何一

件普通日常用品，及各種違常棄置的有

價物品，在心理上都應提高警覺-假設它

是一件爆裂物。 

2. 非熟悉之郵務人員或身分不明人士投寄或送達之信件、包裹、禮盒，

具有陌生地址、筆跡、怪味，或是厚薄、重量不均，有線頭突出、有

針孔、破損、油漬、以帶密縛等有違常理的狀況都應謹慎。 



三、 發現可疑爆裂物的處理 

1. 「不要碰它」、「更不要動它」；凡受過良好訓練的電子技術人員，都可

以製造出一般處理人員無法破解的引爆裝置，處理不當，頃刻間即造

成重大災害。 

2. 利用偵檢器材試探有無金屬反應。 

3. 迅速報告本機關主管單位處理。 

4. 撤離現場人員，設置警戒範圍，禁止任何人接近。 

5. 查看附近有無類似或其他可疑爆裂物。 

6. 移開附近易燃、易爆物品，關閉電源總開關。 

7. 利用阻絕物體加以隔離，如輪胎等可以防止爆炸引起之震波及四散飛

射之物體。 

四、 防範爆裂物應採措施 

1. 擬訂防範爆裂物計畫，定期實施檢查與演練。 

2. 訓練收發人員及機要人員，養成習慣性高度警覺及具有使用偵檢器材

辨識、處理可疑郵件或包裹之能力 

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機敏會議資訊保密之道 

 前言 

政府機關為推動政策及執行業務，常透過會議方式，以凝聚共識並形

成決策。由於會議內容往往涉及政策之擬定及執行之協調，部分會議因攸



關國家安全及利益或依法令規定而有保密之必要。若將具有機密性或敏感

性的會議資訊(簡稱：機敏會議資訊)公開或提供，輕則易招致外界關切，有

礙機關決策之作成與執行，重則危害國家安全及人民權益，不可不慎。然

而，從報章媒體上仍不免看到部分政府機關同仁因作業疏忽或為一己之

私，而將機敏會議資訊提供或洩漏予他人，顯示會議資訊保密之觀念仍有

待加強。 

由於會議機敏資料常以電腦繕打、儲存及使用網際網路傳遞，任一環節

都可能遭有心人士刺探、蒐集，

若相關人員未能提高警覺，極易

因疏忽而洩漏相關資訊，加上事

後追查不易，致使機敏會議資訊

外洩時有所聞。是以，政府機關

如何妥善保管機敏會議資訊避免

外洩，應予正視並妥適因應。 

 案例摘要 

某機關召開「○○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工作會議，該案雖尚未定案

且未對外公布，卻傳聞業者已有資料，機關高階主管甚至接獲業者來電表

達不滿。為瞭解有無洩漏機敏會議資訊情事，政風單位訪談會議出（列）

席及相關人員，發現會議資料並未以機敏資料處理，在會議前係以電子郵

件傳送至承辦人及主管，知悉者眾，致資料是否外洩及由何者所為均難論

斷。為避免發生類似情事，政風單位衡酌機關業務狀況及可行做法，建議



保密興革事項及辦理保密宣導。提供該機關辦理類似機敏會議，除於會議

簽到表及資料上註記保密警語外，主席亦於會議中提醒與會人員，會議資

料及內容不得任意發表或提供外界，有效減少洩密事件發生。 

 問題分析 

 參與會議之機關同仁或外聘委員可能因未建立機敏會議資訊維護的正

確保密觀念，而擅將相關訊息提供予外界。 

 機敏會議資料未註記密等或保密警語，以致相關文書處理流程未提高

警覺，致生洩密情事。 

 機敏會議之決議、決定事項

須發布新聞者，未依發言人

制度，由發言人統一對外發

言。 

 重要機敏會議資料之檔案未

使用隔離電腦處理，易遭致

駭客入侵盜取。 

 機敏會議資料未予管制分發

及會後收回，致他人有機會探悉、取得。 

 辦理機敏會議之文書簽擬稿、繕印時之廢件（紙），或誤繕誤印之廢紙

及複寫紙等，未即時銷毀。  

 策進作為 

 訂定機敏會議資訊保密措施： 



為落實保密機制並明示保密責任，各機關應依業務需要研訂機敏會議

資訊保密措施，內容建議如下： 

一、 重要機敏會議資訊應使用隔離電腦處理，避免使用於連結網際網路

之電腦設備。 

二、 機敏會議資訊相關檔案及紙本均應加註密等或「機敏資料」之浮水

印文字，並予編號分發。 

三、 召開機敏會議時，於會議開始前，主席或主辦單位應提示與會人員

知悉，並於簽到表上註記「本會議因具機敏性質，與會人員應行保

密。」等宣示文字。 

四、 會議使用管制分發之機敏資料，均應於會議後按編 號收回，與會人

員如因公務需要留用，應經主席核 准並簽收。 

五、 禁止透過網際網路(如電子郵件)傳送機敏會議資訊，若因公務需要透

過網際網路傳送者，應刪除涉密內容，該部分資料則另採書面發送

並經簽收程序。 

六、 機敏會議應以秘密方式舉行，並選擇單純或有隔音 設備之場所以防

止竊聽，同時禁止非相關人員任意 進出。 

七、 訂定重大專案機密維護措施，研判作業流程可能發生洩密之事項、

防範措施、執行分工等，由有關業務單位按執行分工落實執行。 

八、 在職期間所經手或保存之機敏資訊，於退休離職或職務異動時，應

列入移交或依規定銷毀。 

 加強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由於機敏會議資訊外洩多屬人為因素，其中又以機關同仁輕忽導致疏

失者居多，因此欲降低機敏資料外洩機率，要從培養機關同仁保密素

養著手。各機關應將現行法令規定、內部行政規則及保密措施、洩密

案例以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等，利用集會或機關內部資訊網路等方式

加強宣導，務使機關同仁均能瞭解有關保密規定、法律責任及公務機

密維護作為，以養成同仁落實機敏會議資訊保密之習慣。 

 指定專人統合對外發言工作，落實發言人制度。 

 落實機關資訊安全稽核： 

為機先發掘資安漏洞，同時檢視機關同仁實際執行保密情形，各機關應

定期、不定期或遇有重大洩密案件時，執行資安稽核或保密檢查，除改

善缺失漏洞並提高防火牆功能以防駭客入侵外，同時藉此對執行良好者

從優獎勵，對執行不力者依規定懲處，以導正機關同仁建立機密資訊維

護的正確認知。 

 機敏會議資訊列入保密檢查： 

因機敏會議資料多屬公文之附件，故亦為機密文書之範圍。準此，是否

以機密文書之方式辦理收發、傳遞、歸檔、清查、機密等級變更(註銷)

及銷毀等程序，應一併列入公務機密維護檢查項目。除藉以強化保密措

施是否確實及督促同仁提高警覺外，並可事先發掘可能洩密管道，防範

機敏會議資訊遭刺探而洩漏。 

 結語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藉以協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依職權所作成或取



得之資訊，進而增進民眾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政府資訊自以

公開為原則。然涉及國家安全及利益、政策擬定、公務執行及個人隱私

等，部分機敏會議資訊的確不宜任意公開，如一旦洩漏，將造成政府機關

決策及執行困擾，損及機關或民眾權益等負面效應，甚至影響國家安全及

利益，也會損害人民對政府機關之信賴。因此，公務員應深刻體認機敏會

議資訊維護的重要性，提高保密警覺，以維護機敏資訊的安全。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消費者保護宣導 

市售洗衣膠囊標示檢視結果 半數以上不合格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

行政院消保處）採樣 32 件市售

洗衣膠囊，經檢視確認其中 17

件標示不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

行政院消保處已請主管機關經濟

部依法進行後續處理及落實追

蹤；並協請相關公協會對製造、

進口與販賣洗衣膠囊之業者加強教育，宣導其產品應符合法律規定。 

由於市售洗衣囊色彩繽紛，顏色鮮豔極像糖果，美國每年均發生數千

起幼兒及青少年吞食洗衣膠囊中毒事件，亦有失智者誤食致死之案例。在

臺灣，去（109）年間有長者誤為果凍食用，本（110）年 1 月中又發生 7

個月大女嬰誤食送醫事件，行政院消保處遂於北部實體店面及網路商店購



買 32 件洗衣膠囊，召開會議請經濟部共同檢視相關警語標示，檢視結果 17

件不符合規定（如附表），主要包括： 

一、未標示使用方法、保存方式或（及）應注意事項。 

二、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標示不夠完整，較原產地之標示簡略。 

三、未標示製造日期或製造商、進口商資訊等。 

行政院消保處已請經濟部依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進行後續處理（包括

限期改善）及落實追蹤，並協請相關公協會對製造、進口與販賣洗衣膠囊

之業者加強產品應符合商品標示法等相關規定之教育宣導。該處表示，洗

衣膠囊裡的洗劑可能對人體產生危害，用潮濕的手拿取、放入嘴巴都會造

成外膜溶解而破裂，如有保存不慎，將可能造成嬰幼兒誤食而中毒之現

象，因此，特別提醒消費者選購及使用洗衣膠囊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優先選購中文標示完整、警語或注意事項標示明顯易懂、包裝方式

孩童不易開啟之產品。 

二、仔細閱讀警語、注意事項（如：不可食用、勿接觸眼睛、請將產品

存放於兒童及寵物無法取得處）及緊急處置（如：若液體沾染到皮

膚出現刺激反應，請用大量清水沖洗，並及時就醫）等資訊。 

三、存放於孩童或失智者無法取得之處；如置於低櫃，建議上鎖或採取

其他有效措施。 

四、開封後的洗衣膠囊務必放在原始包裝中，以免孩童或視力不佳的長

者與果凍或糖果混淆，而造成誤食。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以出差名義駕駛機關租用公務車旅遊 

【案情】 

李○○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下稱水利署三河局）副工程司，103 年

至 104 年間派兼大安溪疏濬工程採購案之主辦，明知公務車輛不得私用及

使用公務車輛之規定，竟利用主辦採購案職務上得使用公務車輛之機會，

佯以公務出差為由 1. 駕駛水利署三河局承租之公務車輛至外縣市旅遊，嗣

再虛偽填載使用紀錄，使不知情之會計人員按水利署三河局與租車公司簽

訂之租賃契約結算作為公務使用之租賃車輛金額，因而詐得使用該車之利

益即租車金新臺幣（下同）1,414.8 元及油料費用 1,188 元，共計 2,602.8



元。2. 另李○○基於上述意圖及職務機會，以不實之日期、事由等事項申

請出差，數次申請 400 元之出差費及交通費 248 元，使不知情之審核人員

先後陷於錯誤，誤認李○○確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公務，共核撥 1,448 元

予李○○。 

【違反】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 

【一審判決】 

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權 1 年。 

【研析】 

1. 本案例公務員利用職務

上得使用公務車輛之機

會，佯稱公務出差，駕

駛公務車輛至外縣市旅

遊，因而觸犯貪污治罪

條例；進一步思考，假

設案例中公務員係於駕駛公務車輛執行公務過程中，順便處理私人事務

（例如：中途繞到銀行辦事、去超市採買私人用品），會不會成罪？值

得警惕。 



2. 在所得利益甚微（5 萬元以下）的狀況下，法院雖可援引貪污治罪條例

第 12 條規定減輕其刑，但對公務員而言仍屬不可承受之重。建議機關

對於公務車輛使用需有明確規定，勿有模糊空間，使同仁產生僥倖心

態。 

 

 

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